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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進展報告  

 

 元朗區議會財務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舉行二零一

七年度第五次會議，會上討論要點如下：  

 

巡視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  

2． 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止，委員巡視了三項區議會撥款資助的

活動。負責巡視的委員對活動整體表示滿意。由於其中一項活動「粵韻

笙歌粵劇匯演 (文 34)」的某些宣傳海報印有其他非主辦團體的名稱，故

建議秘書處於會後了解情況。  

 

未能如期舉行的文康社活動報告 (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止 ) 

3．  截至上述日期，共有二項沒有如期舉行的活動，牽涉區議會撥款

共 20,108 元。所有活動均有按照《撥款守則》的規定，在原訂活動開始

之前通知秘書處需要取消活動。  

 

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元朗區議會財政狀況 (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止 ) 

4．  委員備悉上述財政狀況報告，並通過將預留予地區設施管理委員

會備用開支 (元朗區綠化計劃 )當中的 1,247 元撥至預留予地區設施管理委

員會負責批核的康樂及體育活動的撥款。報告顯示截至上述日期，二零

一七至一八年度的區議會總撥款為 3,400 萬元，已承擔總額約為 3,164 萬

元，實際支出則約為 1,407 萬元。  

 

元朗區地區團體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第二輪撥款申請  

5．  委員通過撥款 244,524.7 元，以資助五項由區內團體舉辦的回歸

慶祝活動。  

 

第二十四屆元朗藝術節的修訂財政預算  

6．  委員通過第二十四屆元朗藝術節的修訂財政預算。經修訂後，活

動預算開支總額維持 3,150,000 元，而區議會撥款 2,500,000 元同樣維持

不變。  

 

「 2017-2018 年元朗區節日燈飾」活動的撥款申請  

7．  委員通過撥款 2,500,000 元，以資助於聖誕節 (包括元旦 )及農曆

新年期間在元朗區舉辦「 2017-2018 年元朗區節日燈飾」活動。  

 



 

元朗建立安全社區工作小組的撥款申請  

8．  委員通過撥款 300,000 元，以資助 2017-2018 年度元朗建立安全

社區工作小組舉辦「元朗建立安全社區計劃」。  

 

推廣本土旅遊經濟工作小組的撥款申請  

9．  委員通過撥款 45,000 元及 255,000 元，以分別資助開發應用程

式，以及推行宣傳應用程式的相關工作。  

 

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修訂財政預算  

10．  委員通過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修訂財政預算。經修訂後，當

中《「攀過高峯創新天」嘉年華暨頒獎禮》活動預算開支總額將由原訂的

171,140 元增至 186,025 元，而《製作防止區內重點罪案宣傳品》預算開

支總額則由原訂的 151,850 元減至 136,965 元，區議會總撥款 650,000 元

維持不變。  

 

「色彩人生在元朗」社區建設計劃的修訂財政預算  

11．  委員通過「色彩人生在元朗」社區建設計劃的修訂財政預算。經

修訂後，區議會撥款 $500,000 維持不變。  

 

元朗區議會宣傳工作小組的修訂財政預算  

12．  委員通過元朗區議會宣傳工作小組的修訂財政預算。經修訂後，

製作元朗區議會 2017 年度紀念品的預算開支將由 97,000 元減至 70,475

元，而製作元朗區議會 2017 年度工作報告的預算開支將由 163,500 元減

至 124,500 元。  

 

十八鄉鄉事委員會「敬老晚會」的撥款申請  

13．  委員通過撥款 100,000 元，以資助十八鄉鄉事委員會推行「敬老

晚會」。  

 

元朗足球會的修訂財政預算 (2017-18 球季 ) 

14．  委員通過元朗足球會的修訂財政預算。經修訂後，區議會撥款

$650,000 維持不變。  

 

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 (第四季 )以元朗區議會撥款舉辦社區參與計劃的申

請  

(1) 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新團體  

(2) 二零一八年一月至三月 (第四季 )的文藝活動  

(3) 二零一八年一月至三月 (第四季 )的康樂及體育活動  

(4) 二零一八年一月至三月 (第四季 )的社會服務活動  



15．  委員通過獲文委會推薦的撥款申請，以區議會撥款資助六項文藝

活動 (80,546 元 )、44 項康樂及體育活動 (448,597.5 元 )及 26 項社會服務活

動 (350,898 元 )。  

 

委員提問：黃偉賢議員、麥業成議員、陳美蓮議員、杜嘉倫議員及鄺俊

宇議員建議討論「檢討區議會贊助活動的撥款項目」  

16．  委員認為雖然租用天幕佔活動的預算開支一定比例，但不同意取

消「租用大型天幕」為可獲准支出項目。委員建議可鼓勵團體查看天氣

預報才決定需否租用天幕。另外，由於租用學校禮堂涉及相關費用，故

建議檢視現行的區議會撥款守則，考慮修改當中「場地及管理費用」的

涵益範圍及調整相關的可獲准撥款上限。  

 

其他事項  

17．  主席代表財委員全體委員特別鳴謝離任的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

員黃智華先生盡心盡力協助財委會的事務。  

 

 

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 

二零一七年十月  

 


